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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有效的部分规范性文件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政府投资条例
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2023年修订版）
二、规章
1．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发改委令第16号）
2．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办法（八部委令第2号2013年第23号修正）；
3．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第30号2013年第23号修正）；
4．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令第27号2013年第23号修正）
5．评标委员会和评标办法暂行规定（七部委令第12号2013年第23号修正）
6．电子招标投标办法（八部委令第20号）
7．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
8．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33号）
9．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20号）
3、 有关规定
1．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年3月25日）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国办发〔2022〕30号）
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发改法规〔2023〕27号）
6．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实施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2020〕770号)
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2号)
8．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
9．省政府关于促进全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苏政规〔2023〕14号）
10．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和专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7〕38号）
11．省政务办、省发改委等10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专家管理细则》的通知（苏政务办发〔2023〕40号）
12．省信用办等12部门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苏信用办〔2018〕23号）
13．省发改委等11部门关于建立健全全省招标投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苏发改法规发〔2021〕403号）
14．省发改委等11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的通知》（苏发改法规发〔2022〕1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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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省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的通知（苏发改法规发〔2023〕339号）
17．省发改委江苏省贯彻《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苏发改法规发〔2018〕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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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异议与投诉处理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建规字〔2016〕4号）
22．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深化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改革意见的通知（苏建规字〔2020〕6号）
23．关于印发《关于在全省国有资金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中推进“评定分离”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苏建规字〔2023〕2号）
24．省招标办关于编制印发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人主体责任清单的通知（苏建函招〔2023〕502号）
25．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施工项目经理部关键岗位人员网上备案标准及有关管理要求的通知（苏建建管〔2017〕236号）
26．省招标办关于印发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导则的通知（苏建招办〔2018〕3号）
27．省招标办关于对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投标导则等文件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的通知（苏建招办〔2019〕2号
28．省招标办关于印发江苏省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动态考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9．关于建立工程建设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的通知（盐公管办〔2022〕2号）
30．关于明确当前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盐住建招〔2022〕2号）
31．关于在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领域推广应用第三方信用报告的通知（盐住建招〔2022〕3号）
32．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项目最高投标限价公布方式的通知（盐住建招〔2023〕4号）
33．关于印发《盐城市国有资金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定分离导则（试行）》的通知（盐住建招〔2023〕11号）
34．关于开展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管理的通知（盐住建招〔202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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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现行有效的标准招标文件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格式文件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招标格式文件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招标格式文件
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理招标格式文件
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货物招标格式文件













附件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格式）


项目名称和编号：                                     

标段名称和编号：                                     




招标人（盖章）：                       
招标代理（盖章）：                       


年    月   日






目    录

一、招标投标基本情况表。
二、招标公告或资格预审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三、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如有）。
四、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澄清或修改文件（如有）。
五、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情况和资格审查报告（如有）。
六、资格预审结果公告（如有）。
七、开标记录。
八、评标（定标，如有）委员会组成情况和评标（定标，如有）报告。
九、评标（定标）结果公示。
十、中标结果公告。
十一、异议、异议处理和答复材料（如有）。
十二、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附件4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项目档案
招标人归档要求
一、档案内容
招标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妥善保存招标投标项目的档案，并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工程建设项目发包初步方案及其附件，附件包括：
1．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文件的复印件；
2．邀请招标或直接发包的证明材料；
3．满足招标条件的其他材料的复印件。
（二）招标代理委托合同和招标代理项目组组成人员情况表。
（三）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或投标邀请书（如有）。
（四）资格预审文件及其澄清或者修改文件（如有）。
（五）资格预审结果公告、中标人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如有）。
（六）资格预审合格通知书、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 （如有）。
（七）资格审查情况报告。
（八）招标文件以及其澄清或者修改文件（如有）。
（九）开标记录。
（十）评标（定标，如有）报告。
（十一）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十二）评标（定标，如有）结果公示表。
    （十三）中标通知书。
（十四）工程招标代理评价意见表。
（十五）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副本。
（十六）异议、异议处理和答复材料（如有）。
（十七）交易成交证明书。
（十八）合同。
（十九）需要存档的其他材料。
二、其他要求
（一）招标人需明确专人负责招标投标资料的收集、整理、装订、保管工作。
（二）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效力。
（三）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档案保存时间不得少于十五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隐匿或者损毁招标项目档案。










































